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天津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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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780585]天津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112009864]
1  总则
[bookmark: _Toc370416775][bookmark: _Toc46859816][bookmark: _Toc68166855][bookmark: _Toc74370695][bookmark: _Toc365702168][bookmark: _Toc74370903][bookmark: _Toc74222734][bookmark: _Toc67151363][bookmark: _Toc362377989][bookmark: _Toc1457872402][bookmark: _Toc233541389]1.1 编制目的
建立统一指挥、属地为主、专群结合、就近就便、快速高效的天津市海上搜救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有序、高效地组织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动，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海上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46859817][bookmark: _Toc74370696][bookmark: _Toc370416776][bookmark: _Toc74370904][bookmark: _Toc74222735][bookmark: _Toc1760329480][bookmark: _Toc68166856][bookmark: _Toc233541390][bookmark: _Toc362377990][bookmark: _Toc365702169][bookmark: _Toc67151364]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6715136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水上险情应急反应程序》、《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天津市海上搜寻救助规定》、《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民航公约》等我国加入或缔结的国际公约、协议，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68166857][bookmark: _Toc74370905][bookmark: _Toc74370697][bookmark: _Toc67151369][bookmark: _Toc74222736][bookmark: _Toc1923750329][bookmark: _Toc233541393][bookmark: _Toc362377991][bookmark: _Toc46859818][bookmark: _Toc370416777][bookmark: _Toc365702172]1.3 事件分级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海上突发事件的特点及突发事件对人命安全、水域环境的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趋势，将海上突发事件一般分为四个等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bookmark: _Toc2020546673]1.3.1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Ⅰ级（特别重大）海上突发事件：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
（2）客船、化学品船舶发生事故严重危及船舶或人员生命安全；
（3）载员30人以上的民用航空器在海上发生事故；
（4）1万总吨以上船舶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5）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的海上保安事件；
（6）急需国务院协调有关地区、部门或军队共同组织救援的事件；
（7）其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的事件。
[bookmark: _Toc1563570079]1.3.2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Ⅱ级（重大）海上突发事件：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
（2）载员30人以下的民用航空器在海上发生事故；
（3）3000总吨以上、1万总吨以下的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舶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4）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海上保安事件；
（5）其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社会影响的事件。
[bookmark: _Toc399329653]1.3.3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Ⅲ级（较大）海上突发事件：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
（2）500总吨以上、3000总吨以下的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舶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3）中国籍海船或有中国籍船员的外轮失踪；
（4）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海上保安事件；
（5）其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
[bookmark: _Toc1192519628]1.3.4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Ⅳ级（一般）海上突发事件：
（1）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
（2）500总吨以下的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舶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3）其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事件。
[bookmark: _Toc74370906][bookmark: _Toc365702173][bookmark: _Toc206058025][bookmark: _Toc68166858][bookmark: _Toc46859819][bookmark: _Toc370416778][bookmark: _Toc362377992][bookmark: _Toc74370698][bookmark: _Toc233541394][bookmark: _Toc67151370][bookmark: _Toc74222737]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科学决策。在确保人命救助的前提下，努力实施环境救助和财产救助。充分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手段，保证信息畅通、及时、准确；就近、快速指派救助力量；充分发挥专家的咨询作用，提高应急反应的效能和水平。
（2）政府主导，依法规范。市人民政府主导全市海上搜救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相关部门、单位、个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应急反应的组织、协调、指挥行为。
（3）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以下简称市海上搜救中心）对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行动实行统一指挥，保证各方应急力量行动协调、相互配合，取得最佳效果。根据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实施分级管理。
（4）防救结合，资源共享。“防”是指做好自然灾害的预警响应工作，减少自然灾害引发海上突发事件的可能；“救”是指保证海上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海上遇险人员进行救助，减少损失。防救并重，确保救助。充分利用常备资源，广泛调动各方资源，发挥储备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参与救助各方力量的自身优势和整体效能，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bookmark: _Toc387691300]1.5 适用范围
1.5.1 本预案适用于市海上搜救中心承担的海上搜救责任区内发生的海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1.5.2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市人民政府指定或其他搜救中心请求协助的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环渤海地区海上搜救合作联动工作，参照本预案执行。
1.5.3 涉及船舶造成污染的，启动《天津市海上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74222738][bookmark: _Toc365702174][bookmark: _Toc233541395][bookmark: _Toc362377993][bookmark: _Toc67151371][bookmark: _Toc74370699][bookmark: _Toc184001422][bookmark: _Toc370416779][bookmark: _Toc68166859][bookmark: _Toc74370907][bookmark: _Toc46859820][bookmark: _Toc233541396][bookmark: _Toc362377994][bookmark: _Toc370416780][bookmark: _Toc46859821][bookmark: _Toc365702175][bookmark: _Toc74370700][bookmark: _Toc74370908][bookmark: _Toc68166863][bookmark: _Toc74222739][bookmark: _Toc67151375]2  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582949431]2.1 指挥机构
2.1.1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本市海上搜救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市海上搜救中心主任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天津海事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天津警备区、市应急局、市口岸办、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委、天津海事局和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担任。市海上搜救中心成员单位由相关部门和有关企业组成，承担海上搜救应急反应、抢险救灾、支持保障、善后处理等工作。
2.1.2 市海上搜救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1）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海上搜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2）拟订海上搜救有关制度和规划；
（3）拟订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4）编制海上搜救预算；
（5）划定海上搜救分中心搜寻救助责任区域并确定其职责；
（6）组织、协调、指挥海上搜救行动；
（7）建设海上搜救队伍，指定本市海上搜救力量；
（8）指导社会搜寻救助力量能力建设；
（9）定期组织开展海上搜救演习及相关培训；
（10）组织开展海上搜救宣传教育；
（11）组织实施海上搜救奖励工作；
（12）开展省际间的海上搜救合作；
（13）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职责。
[bookmark: _Toc700797662]2.2 办事机构
2.2.1 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设在天津海事局，负责市海上搜救中心日常运行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天津海事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2.2.2 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拟定搜救中心内部管理制度；拟定并组织落实搜救中心年度工作计划；起草海上搜救规划；负责组织日常性海上搜救行动；统一调配、维护和管理应急物资；负责组织开展海上搜救应急演练和培训工作；负责督促检查相关单位海上搜救工作，组织交流工作经验；负责组织各种海上搜救工作会议；负责搜救中心的档案管理工作；起草、制发和处理搜救中心文件和重要文稿，编发简报；承办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市委、市政府和市海上搜救中心交办的事项。
[bookmark: _Toc605038565]2.3 搜救指挥分支机构
天津市海上搜救应急指挥体系由市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搜救分中心两级搜救指挥机构组成。
海上搜救分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海上搜救工作的决策部署；组织编制、修订本搜救责任区海上搜救应急预案；编制本辖区海上搜救经费预算和拟定本搜救责任区海上搜救规划；确定分中心各搜救成员单位职责；指定本搜救责任区海上搜救力量；组织、协调、指挥本搜救责任区海上搜救应急行动；定期组织搜救演习、训练及相关培训；部署和督促、检查海上“一救一清三防”基础与准备工作；法律、法规规定和市海上搜救中心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370416783][bookmark: _Toc1936925622]2.4 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包括海上搜救专家组和其他相关咨询机构，应市海上搜救中心要求，提供相关的海上搜救咨询服务。
[bookmark: _Toc1744595971]2.4.1 海上搜救专家组
市海上搜救专家组由应急管理、医疗救护、海事管理、海事法律、灾后处置、航海技术、航海保障、海洋、气象和引航等相关行业和部门的资深专家学者组成。
主要职责是：
（1）提供海上应急行动的技术咨询和建议；
（2）参与相关海上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研究工作；
（3）提供海上搜救法制建设、体系建设、法制规划咨询；
（4）参与海上搜救应急相关工作的总结和评估。
[bookmark: _Toc1016796415]2.4.2 其他咨询机构
相关咨询机构包括航海学会、船级社、危险品咨询中心、溢油应急中心等单位。咨询机构应市海上搜救中心要求，提供相关的海上搜救咨询服务。市海上搜救中心可就搜救事宜与咨询机构达成相关协议。
[bookmark: _Toc370416784][bookmark: _Toc133783351]2.5 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由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搜救指挥机构指定，被指定的现场指挥按照应急指挥机构指令承担现场协调工作。
现场指挥主要职责是：执行应急指挥机构的各项应急指令；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现场应急救援方案；确定现场通信方式，负责现场信息的采集和传递；及时向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准确完整记录应急救援重要事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向应急指挥机构提出下一步搜救应急行动中止、终止的建议。
[bookmark: _Toc8117789][bookmark: _Toc370416785]2.6 海上应急救助力量
2.6.1 海上应急救助力量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所属的专业救助力量，军队、武警救助力量，政府部门所属公务救助力量，其他可投入救助行动的民用船舶与航空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
2.6.2 海上应急救助力量的职责是：服从应急指挥机构的协调、指挥，参加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相关工作；参加海上应急行动时，听从指挥，保持与应急指挥机构和现场指挥的联系，及时报告动态；海上应急行动结束后，根据应急指挥机构的要求提交包括音像、图片、总结等有关信息材料；参加各级搜救中心组织的应急演练、演习。
[bookmark: _Toc46859824][bookmark: _Toc365702183][bookmark: _Toc362377997][bookmark: _Toc370416787][bookmark: _Toc233541405][bookmark: _Toc360702864]3  预警和响应
预警和响应是通过分析预警信息，作出相应判断，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自然灾害造成事故或做好应急反应准备。
[bookmark: _Toc46859825][bookmark: _Toc370416788][bookmark: _Toc67151376][bookmark: _Toc74370909][bookmark: _Toc365702184][bookmark: _Toc74222740][bookmark: _Toc1493687995][bookmark: _Toc68166864][bookmark: _Toc362377998][bookmark: _Toc74370701][bookmark: _Toc233541406]3.1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包括：气象、海洋、水文、地质等自然灾害预报信息；其他可能威胁海上人命、财产、环境安全或造成海上突发事件发生的信息。
[bookmark: _Toc74222742][bookmark: _Toc233541408][bookmark: _Toc365702186][bookmark: _Toc74370703][bookmark: _Toc74370911][bookmark: _Toc68166866][bookmark: _Toc294282074][bookmark: _Toc365702187][bookmark: _Toc74222743][bookmark: _Toc74370912][bookmark: _Toc68166867][bookmark: _Toc74370704][bookmark: _Toc233541409]3.1.1 预警级别确定
根据可能引发海上突发事件的紧迫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发展趋势，将预警级别分为特别严重、严重、较重和一般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表示。
（1）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特别严重预警信息：
①预计未来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②预计未来6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3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12级以上，或者阵风13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③洪水期水位达到保证水位时，监测预报有特大洪峰。
（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严重预警信息：
①预计未来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12级以下，或者阵风12级以上14级以下并可能持续。
②预计未来6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12级以下，或者阵风11级以上13级以下；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10—11级，或者阵风11—12级并可能持续。
③洪水期水位达到警戒水位时，监测预报有较大洪峰。
（3）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较重预警信息：
①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10级以下，或者阵风10级以上12级以下并可能持续。
②预计未来12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10级以下，或者阵风9级以上11级以下；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8—9级，或者阵风9—10级并可能持续。
③洪水期水位达到设防水位时，监测预报有大洪峰。
（4）符合下列情况之一，为一般预警信息：
①预计未来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8级以下，或者阵风8级以上10级以下并可能持续。
②预计24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7级以上8级以下，或者阵风8级以上9级以下；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7级，或者阵风8级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365702188][bookmark: _Toc1084149171][bookmark: _Toc233541410]3.1.2 预警信息发布
（1）气象、规划资源、水务和地震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通过信息播发渠道向有关方面发布相应的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2）市海上搜救中心根据接收的预报预警信息确定海上风险预警级别，发布海上风险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包括信息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bookmark: _Toc233541411][bookmark: _Toc74222744][bookmark: _Toc46859826][bookmark: _Toc370416789][bookmark: _Toc362377999][bookmark: _Toc68166868][bookmark: _Toc74370705][bookmark: _Toc365702189][bookmark: _Toc74370913][bookmark: _Toc185293139][bookmark: _Toc67151377]3.2 预警响应
从事海上活动的有关单位、船舶和人员应注意接收预警信息，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级海上搜救中心及其成员单位应根据预警信息，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有针对性地做好预防和应急救助准备。
[bookmark: _Toc74222754][bookmark: _Toc74370715][bookmark: _Toc74370923][bookmark: _Toc65733478][bookmark: _Toc68166878][bookmark: _Toc233541418][bookmark: _Toc46859828][bookmark: _Toc370416792][bookmark: _Toc362378001][bookmark: _Toc365702196][bookmark: _Toc1866284490][bookmark: _Toc67151379]4  信息报送
[bookmark: _Toc1355155170][bookmark: _Toc233541421][bookmark: _Toc365702199]4.1 遇险信息来源
[bookmark: _Toc1999910815]（1）船舶、航空器及其所有人、经营人、承运人或代理人；
[bookmark: _Toc1286272891]（2）目击者或知情者；
[bookmark: _Toc455251154]（3）国际组织或国外机构；
[bookmark: _Toc2025691400]（4）其他接获报警部门。
[bookmark: _Toc67151380][bookmark: _Toc74370928][bookmark: _Toc74370720][bookmark: _Toc74222759][bookmark: _Toc233541422][bookmark: _Toc745551866][bookmark: _Toc365702200]4.2 遇险报警的接收、核实和评估
[bookmark: _Toc1567261018]4.2.1 海上遇险信息接收
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24小时值守接收海上遇险报警信息，报警电话：022—12395，值班电话：022—58876991/6992/6993/
6994/6995，传真：022—58876990。
[bookmark: _Toc1336080154]4.2.2 报警信息的核实和任务分配
接到报警信息后，应立即核实险情信息。
（1）当报警船舶为中国籍船舶时，在查出报警船舶船名后，与该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代理人核实遇险情况；
（2）当报警船舶为外国籍船舶时，应通过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或代理人与报警船舶所属国搜救部门联系核实遇险情况；
（3）经核实，遇险位置在天津市海上搜救责任区内时，应立即通知该辖区的相应搜救分中心和相关单位；
（4）遇险位置不在天津市海上搜救责任区内时，立即通知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并核实遇险情况，及时掌握搜救进展情况；
（5）当中国籍船舶、飞机在中国海上搜救责任区之外发出遇险报警时，及时与船舶所有人进行联系以便确定船舶遇险情况，并立即通知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核实遇险情况，及时掌握搜救进展情况；
（6）当搜救行动涉及到多个省级海上搜救中心的，立即通知并请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协调。
[bookmark: _Toc358397698]4.2.3 除上述工作外，还应做到：
（1）保持同了解船舶遇险的机构、单位及个人的联系，跟踪了解遇险船舶自救、互救以及该辖区搜救分中心采取措施等情况，并作好记录；
（2）遇险信息来源于非搜救责任部门，立即通知遇险责任区的搜救分中心开展救助行动；
（3）遇险信息来源于搜救分中心的，向该搜救分中心了解已采取或将采取救助措施的详细情况；
（4）接收到由于火灾、爆炸导致的水上险情时，向属地公安、应急部门通报；
（5）接收到海上保安事件时，向公安部门、海警部门通报；
（6）接收到海上传染病突发事件时，向卫生健康部门通报，国际航行船舶还应向海关部门通报。
[bookmark: _Toc1343527700]4.2.4 险情评估
[bookmark: _Toc74222760][bookmark: _Toc74370929][bookmark: _Toc365702201][bookmark: _Toc74370721][bookmark: _Toc67151382][bookmark: _Toc233541423]搜救中心对险情信息核实确认后，按照险情分级标准进行评估，确定险情等级。
[bookmark: _Toc1209143180]4.3 遇险信息的报送程序和要求
（1）发生任何级别的海上突发事件，海上搜救分中心应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或政府派出机构）和市海上搜救中心报告，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2）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Ⅲ级以上海上突发事件信息时，应在5分钟内电话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报告；接到Ⅱ级以上海上突发事件信息应在2小时内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书面报告。
（3）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各级险情时，应在30分钟内电话向市人民政府报告，1小时内书面向市委、市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370416795][bookmark: _Toc46859831][bookmark: _Toc233541424][bookmark: _Toc362378004][bookmark: _Toc1921967777][bookmark: _Toc365702202]5  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65733479][bookmark: _Toc74222755][bookmark: _Toc74370716][bookmark: _Toc1742857353][bookmark: _Toc233541425][bookmark: _Toc370416796][bookmark: _Toc74370924][bookmark: _Toc68166879][bookmark: _Toc46859832][bookmark: _Toc365702203][bookmark: _Toc362378005][bookmark: _Toc365702204][bookmark: _Toc233541426][bookmark: _Toc74222771][bookmark: _Toc74370732][bookmark: _Toc74370939][bookmark: _Toc74370718][bookmark: _Toc74222757][bookmark: _Toc68166881][bookmark: _Toc74370926]5.1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54179160]5.1.1 响应原则
（1）根据海上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2）任何海上突发事件，搜救责任区内搜救分中心应首先进行响应；
（3）市海上搜救中心应对搜救分中心的应急响应行动给予指导；
[bookmark: _Toc365702205][bookmark: _Toc233541427]（4）无论何种情况，均不影响海上搜救分中心对其搜救责任区内突发事件先期或将要采取的有效救助行动。
[bookmark: _Toc2128025803]5.1.2 响应程序
（1）搜救中心响应
①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海上突发事件，或者虽未达到上述等级，市海上搜救中心经对险情进行评估认为需要直接组织时，或者由市人民政府或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定处置的突发事件，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同志进入指挥位置，承担指挥职责。
②市海上搜救中心承担应急指挥职责的同时，按规定程序向市委、市政府和中国海上搜救中心请示报告。
③市海上搜救中心响应时，海上搜救分中心负责组织落实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搜救指令，承担现场指挥职责。
（2）搜救分中心响应
①发生较大、一般等级海上突发事件，由海上搜救分中心负责处置；海上搜救分中心认为险情处置超出自身能力时，可请求市海上搜救中心予以协助。
[bookmark: _Toc74370731][bookmark: _Toc74370938][bookmark: _Toc74222770][bookmark: _Toc365702206][bookmark: _Toc233541428]②海上搜救分中心承担应急指挥职责的同时，按规定程序向市海上搜救中心和本级人民政府请示报告。
[bookmark: _Toc2130548653]5.1.3 海上搜救力量
（1）市海上搜救中心协调联系：
①专业救助力量；
②本市有关社会力量；
③市海上搜救成员单位力量；
④必要时，请求市人民政府协调军队、武装力量参与海上应急行动；
⑤需其他地区救助力量支援时，请求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协调。
（2）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联系：
①本分中心成员单位力量和社会救助力量；
[bookmark: _Toc370416797][bookmark: _Toc365702207][bookmark: _Toc233541429][bookmark: _Toc46859833][bookmark: _Toc362378006]②需其他救助力量支援时，请求市海上搜救中心协调。
[bookmark: _Toc438180582][bookmark: _Toc365702208][bookmark: _Toc233541430]5.2 指挥与控制
[bookmark: _Toc563491586]5.2.1 市海上搜救中心
（1）按照海上突发事件响应等级，通知有关人员进入指挥位置；
（2）根据险情评估结果，确定搜救区域，明确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3）调集相关海上搜救应急力量和装备、物资等，执行应急任务；
（4）掌握事发现场动态情况，协调附近船舶参与搜救；
（5）加强应急通信保障，建立与各海上搜救应急力量及各海上搜救应急力量之间可靠的通信联络；
（6）根据现场搜救和处置的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搜救行动开始后，在未指定现场指挥的情况下，由先期抵达突发事件现场的船舶承担；公务执法船、专业救助船到达现场后，由其担任或者接任现场指挥，相关单位要积极配合；
（7）必要时，协调相关医疗急救机构派出适任的专业人员，配备必要设备前往现场或指定地点，并做好接收和治疗伤员等应急准备工作；
（8）必要时，发布航行警告，组织实施海上交通管制；
（9）密切跟踪应急行动进展，及时分析评估搜救措施和方案，并进行调整完善；
（10）因海上突发事件可能受到影响的船舶、设施和人员，要采取告知、疏散、撤离等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683862667]5.2.2 现场指挥
（1）执行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令，组织、指挥和协调现场海上搜救应急力量开展行动；
（2）保持与市海上搜救中心的联系，及时反馈现场搜救动态情况；
（3）安排人员收集现场搜救和处置行动的照片、录像等证据资料；
（4）根据现场情况，对搜救方案、措施和搜救行动的中止、恢复或终止提出建议。
[bookmark: _Toc1043219147]5.2.3 海上搜救应急力量
（1）按照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令，及时抵达事发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行动；
（2）向市海上搜救中心报告本搜救力量的名称、位置、出发和抵达时间等信息；
（3）抵达事发现场后，接受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
（4）保持与现场指挥的通信联络，及时反馈有关信息；
（5）根据现场情况，对搜救行动的中止、恢复或终止提出建议；
（6）参加海上搜救的船舶、设施、航空器不得擅自退出海上搜救行动；确需退出的，应当经市海上搜救中心或者相关海上搜救分中心同意。
[bookmark: _Toc85278795][bookmark: _Toc362378010][bookmark: _Toc130872816][bookmark: _Toc365702220][bookmark: _Toc233541444][bookmark: _Toc111451346][bookmark: _Toc46859837][bookmark: _Toc352933560][bookmark: _Toc370416801][bookmark: _Toc74370737][bookmark: _Toc68166903][bookmark: _Toc74222776][bookmark: _Toc74370944][bookmark: _Toc67151390]5.3 海上应急行动的中止、恢复及终止
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反应的中止、恢复及终止由市海上搜救中心或相关海上搜救分中心决定。市海上搜救中心作出中止、恢复或者终止决定后，应当及时通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单位和个人，并报告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相关海上搜救分中心作出中止、恢复或者终止决定后，应当及时通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单位和个人，并报告市海上搜救中心。
[bookmark: _Toc280974990]5.3.1 应急处置中止和恢复
（1）受气象、海况、技术状况等客观条件限制，致使海上搜救行动无法继续进行的；
（2）继续搜救将危及参与搜救人员和搜救船舶、设施、航空器等自身安全的。
中止原因消除后，市海上搜救中心或相关海上搜救分中心应当立即恢复海上搜救行动。
[bookmark: _Toc2060015563]5.3.2 应急处置终止
（1）所有可能存在遇险人员的区域均已搜寻；
（2）遇险人员在当时的气温、水温、风、浪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3）海上搜救行动已获得成功或者紧急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bookmark: _Toc370416802][bookmark: _Toc365702221][bookmark: _Toc362378011][bookmark: _Toc233541445][bookmark: _Toc46859838]（4）海上突发事件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或者已得到控制，不再有扩展或者复发的可能。
[bookmark: _Toc486716911][bookmark: _Toc233541446][bookmark: _Toc365702222][bookmark: _Toc74222777]5.4 应急行动人员的安全防护
[bookmark: _Toc289092779]5.4.1 安全防护原则
（1）参与海上应急行动的单位负责本单位人员的安全防护。市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搜救分中心应对参与救援行动单位的安全防护工作提供指导。
（2）化学品应急人员进入和离开现场应先登记，进行医学检查，有人身伤害的立即采取救治措施。
[bookmark: _Toc365702223][bookmark: _Toc74370945][bookmark: _Toc233541447][bookmark: _Toc74370738]（3）参与应急行动人员的安全防护装备不足时，实施救助行动的市海上搜救中心或海上搜救分中心可请求上一级搜救中心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273234779]5.4.2 安全防护指导
搜救值班员在组织、指挥救助行动时，根据下列原则进行指导：
（1）指派专门船舶负责救助船舶衍生事故后的海上接应和监护。
（2）救助船舶按照现场指挥的指定时间和路线进入、撤离救助现场。
[bookmark: _Toc74370946][bookmark: _Toc233541448][bookmark: _Toc365702224][bookmark: _Toc74370739]（3）岸基救护车辆、医护人员、医疗用具满足一次性转运、救治救助船员、旅客人数要求。
[bookmark: _Toc1980404906][bookmark: _Toc111451338][bookmark: _Toc85278787][bookmark: _Toc46859839][bookmark: _Toc233541449][bookmark: _Toc130872818][bookmark: _Toc370416803][bookmark: _Toc362378012][bookmark: _Toc365702225][bookmark: _Toc74370947][bookmark: _Toc74370740][bookmark: _Toc74222778][bookmark: _Toc67151391][bookmark: _Toc68166904]5.5 遇险人员的安全防护
（1）在实施救助行动中，应根据险情现场与环境情况，组织做好遇险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告知遇险人员可能存在的危害和防护措施，及时调集应急人员和防护器材、装备、药品。
（2）市海上搜救中心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可能次生、衍生的危害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海上突发事件可能影响的范围内船舶、设施及人员的安全防护、疏散方式作出安排。
（3）在海上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内可能涉及陆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市海上搜救中心应通报有关区人民政府采取防护或疏散措施。
[bookmark: _Toc74370741][bookmark: _Toc46859840][bookmark: _Toc74370948][bookmark: _Toc365702226][bookmark: _Toc362378013][bookmark: _Toc370416804][bookmark: _Toc74222779][bookmark: _Toc233541450]（4）船舶、航空器的所有人、经营人应制定在紧急情况下对遇险人员采取的应急防护、疏散措施。在救助行动中要服从市海上搜救中心的指挥。
[bookmark: _Toc583374854][bookmark: _Toc74370742][bookmark: _Toc74370949][bookmark: _Toc233541451][bookmark: _Toc365702227]5.6 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bookmark: _Toc233541452][bookmark: _Toc74370743][bookmark: _Toc74370950][bookmark: _Toc365702228]当应急力量不足时，市海上搜救中心可请求市人民政府予以支援，组织动员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46859841][bookmark: _Toc233541453][bookmark: _Toc111451347][bookmark: _Toc365702229][bookmark: _Toc362378014][bookmark: _Toc370416805][bookmark: _Toc130872819][bookmark: _Toc68166906][bookmark: _Toc67151393]市海上搜救中心指导、调动动员的社会力量，携带必要的器材、装备，赶赴指定地点，展开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1357383950][bookmark: _Toc111451348][bookmark: _Toc233541454][bookmark: _Toc365702230][bookmark: _Toc85278797]5.7 信息发布
（1）市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发布海上搜救信息。
（2）重大及以上等级海上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工作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协调，在市海上搜救中心成立信息舆情组，负责信息发布、舆情分析、舆情引导和媒体服务等工作。
[bookmark: _Toc74370751][bookmark: _Toc74370958][bookmark: _Toc365702232][bookmark: _Toc362378015][bookmark: _Toc233541457][bookmark: _Toc68166912][bookmark: _Toc46859842][bookmark: _Toc370416806][bookmark: _Toc74222786][bookmark: _Toc18214397][bookmark: _Toc67151399][bookmark: _Toc67151400][bookmark: _Toc74370959][bookmark: _Toc370416807][bookmark: _Toc365702233][bookmark: _Toc68166913][bookmark: _Toc74222787][bookmark: _Toc362378016][bookmark: _Toc74370752][bookmark: _Toc233541458][bookmark: _Toc46859843]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302175696][bookmark: _Toc365702234]6.1 善后处理
（1）市、相关区卫生健康部门做好被救人员的医疗救助工作。
（2）市公安、民政部门和搜救行动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负责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
（3）天津海事局对遇险船舶的善后处置提供指导，协助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365702235]（4）搜救行动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负责获救人员的安置工作；外籍获救和遇难人员由天津海事局通知其所在国领事机构协助处理，并抄报市外办。
[bookmark: _Toc73183504][bookmark: _Toc69973808][bookmark: _Toc365702238][bookmark: _Toc69971547][bookmark: _Toc69974328][bookmark: _Toc362378017][bookmark: _Toc69971937][bookmark: _Toc69974221][bookmark: _Toc69977512][bookmark: _Toc69973629][bookmark: _Toc69974671][bookmark: _Toc370416808][bookmark: _Toc69975251][bookmark: _Toc69972214][bookmark: _Toc69972107][bookmark: _Toc69974812][bookmark: _Toc46859844][bookmark: _Toc69973429][bookmark: _Toc69975358][bookmark: _Toc233541459][bookmark: _Toc130872822][bookmark: _Toc565055473][bookmark: _Toc69971940][bookmark: _Toc69972110][bookmark: _Toc69971550][bookmark: _Toc69973432][bookmark: _Toc69972217][bookmark: _Toc233541460][bookmark: _Toc365702239][bookmark: _Toc69973632][bookmark: _Toc69974331][bookmark: _Toc73183507][bookmark: _Toc69975361][bookmark: _Toc69974815][bookmark: _Toc69974224][bookmark: _Toc69973811][bookmark: _Toc69977515][bookmark: _Toc69974674][bookmark: _Toc69975254]6.2 工作评估
海上搜救行动结束后，市海上搜救中心针对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对搜救行动开展后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2018125213]（1）案例社会影响重大；
[bookmark: _Toc1588448587]（2）案例具有代表性；
[bookmark: _Toc1020306627]（3）案例相关经验可推广借鉴；
[bookmark: _Toc1896332965]（4）可从案例中吸取教训和改进工作；
[bookmark: _Toc186516805]（5）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
[bookmark: _Toc233541462][bookmark: _Toc74370746][bookmark: _Toc68166907][bookmark: _Toc67151394][bookmark: _Toc74222782][bookmark: _Toc440083998][bookmark: _Toc365702241][bookmark: _Toc362378018][bookmark: _Toc46859845][bookmark: _Toc74370953][bookmark: _Toc370416809][bookmark: _Toc362378019][bookmark: _Toc69975257][bookmark: _Toc69974334][bookmark: _Toc68691445][bookmark: _Toc69973814][bookmark: _Toc69974677][bookmark: _Toc365702242][bookmark: _Toc69971553][bookmark: _Toc69974818][bookmark: _Toc69975364][bookmark: _Toc233541463][bookmark: _Toc69972220][bookmark: _Toc130872825][bookmark: _Toc69977518][bookmark: _Toc69971943][bookmark: _Toc69972113][bookmark: _Toc69974227][bookmark: _Toc69973435][bookmark: _Toc46859846][bookmark: _Toc370416810][bookmark: _Toc73183510][bookmark: _Toc69973635][bookmark: _Toc74370747][bookmark: _Toc67151397][bookmark: _Toc74222783][bookmark: _Toc68166910][bookmark: _Toc74370954]7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084929472]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1）市海上搜救中心和各成员单位要配备保障海上搜救行动的通信设备。海上突发事件应急行动中，由市海上搜救中心指定搜救行动的通信方式。
（2）通信管理部门应当协调电信运营企业为海上搜救提供通信保障。
[bookmark: _Toc69973439][bookmark: _Toc69973818][bookmark: _Toc69972224][bookmark: _Toc362378020][bookmark: _Toc365702246][bookmark: _Toc46859847][bookmark: _Toc69977522][bookmark: _Toc69974822][bookmark: _Toc69971947][bookmark: _Toc544914503][bookmark: _Toc69971557][bookmark: _Toc69972117][bookmark: _Toc233541467][bookmark: _Toc370416811][bookmark: _Toc69975368][bookmark: _Toc69973639][bookmark: _Toc130872826][bookmark: _Toc69974338][bookmark: _Toc69974231][bookmark: _Toc68691450][bookmark: _Toc73183514][bookmark: _Toc69975261][bookmark: _Toc69974681]7.2 应急力量和装备保障
（1）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收集辖区内可参与海上应急行动人员的数量、专长、通信方式和分布情况信息，建立本责任区海上应急保障队伍信息库。
[bookmark: _Toc69975263][bookmark: _Toc46859848][bookmark: _Toc362378021][bookmark: _Toc69975370][bookmark: _Toc69974683][bookmark: _Toc69973820][bookmark: _Toc370416812][bookmark: _Toc69977524][bookmark: _Toc69974824][bookmark: _Toc69974340][bookmark: _Toc69971559][bookmark: _Toc69974233][bookmark: _Toc69972119][bookmark: _Toc69972226][bookmark: _Toc68691452][bookmark: _Toc73183516][bookmark: _Toc365702247][bookmark: _Toc233541468][bookmark: _Toc69971949][bookmark: _Toc69973441][bookmark: _Toc69973641]（2）指定搜救力量应按照市海上搜救中心的要求配备搜救设备和救生器材并保持随时可用。
[bookmark: _Toc1783611698][bookmark: _Toc69971560][bookmark: _Toc69972227][bookmark: _Toc69977525][bookmark: _Toc370416813][bookmark: _Toc73183517][bookmark: _Toc365702248][bookmark: _Toc69973821][bookmark: _Toc69974825][bookmark: _Toc68691453][bookmark: _Toc233541469][bookmark: _Toc69971950][bookmark: _Toc69974234][bookmark: _Toc69975371][bookmark: _Toc69974341][bookmark: _Toc69973642][bookmark: _Toc69975264][bookmark: _Toc69972120][bookmark: _Toc46859849][bookmark: _Toc362378022][bookmark: _Toc69973442][bookmark: _Toc69974684]7.3 医疗保障
[bookmark: _Toc370416814][bookmark: _Toc69972228][bookmark: _Toc69971561][bookmark: _Toc362378023][bookmark: _Toc46859850][bookmark: _Toc69977526][bookmark: _Toc69975372][bookmark: _Toc73183518][bookmark: _Toc69973822][bookmark: _Toc365702249][bookmark: _Toc69975265][bookmark: _Toc69974235][bookmark: _Toc69971951][bookmark: _Toc69972121][bookmark: _Toc69974685][bookmark: _Toc69974342][bookmark: _Toc69973443][bookmark: _Toc69974826][bookmark: _Toc68691454][bookmark: _Toc69973643][bookmark: _Toc233541470]按照天津市海上医疗救援联动机制执行；相关内容如有调整，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146589004]7.4 治安保障
市、相关区公安部门负责维护事发海域沿岸陆上区域的治安秩序，或根据事件处置需要，提供其他相关治安保障。
[bookmark: _Toc69971562][bookmark: _Toc69975373][bookmark: _Toc69973644][bookmark: _Toc370416815][bookmark: _Toc69971952][bookmark: _Toc362378024][bookmark: _Toc46859851][bookmark: _Toc69972229][bookmark: _Toc365702250][bookmark: _Toc69973823][bookmark: _Toc68691455][bookmark: _Toc69974827][bookmark: _Toc69972122][bookmark: _Toc69974686][bookmark: _Toc319398633][bookmark: _Toc69977527][bookmark: _Toc233541471][bookmark: _Toc69974343][bookmark: _Toc69975266][bookmark: _Toc73183519][bookmark: _Toc69973444][bookmark: _Toc69974236]7.5 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69974688][bookmark: _Toc68691460][bookmark: _Toc69975268][bookmark: _Toc69973446][bookmark: _Toc69974829][bookmark: _Toc69971954][bookmark: _Toc233541473][bookmark: _Toc69971564][bookmark: _Toc69974345][bookmark: _Toc362378026][bookmark: _Toc365702252][bookmark: _Toc130872827][bookmark: _Toc69973825][bookmark: _Toc46859853][bookmark: _Toc69975375][bookmark: _Toc69974238][bookmark: _Toc69973646][bookmark: _Toc69972124][bookmark: _Toc73183521][bookmark: _Toc69977529][bookmark: _Toc69972231][bookmark: _Toc370416817][bookmark: _Toc74370957][bookmark: _Toc74370750][bookmark: _Toc74222785]海上搜救工作所需资金，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由财政部门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378985403][bookmark: _Toc69974689][bookmark: _Toc233541474][bookmark: _Toc69974239][bookmark: _Toc69973647][bookmark: _Toc69974830][bookmark: _Toc69975269][bookmark: _Toc69972232][bookmark: _Toc69974346][bookmark: _Toc73183522][bookmark: _Toc69977530][bookmark: _Toc69973447][bookmark: _Toc365702253][bookmark: _Toc69971955][bookmark: _Toc69975376][bookmark: _Toc69973826][bookmark: _Toc69972125][bookmark: _Toc69971565][bookmark: _Toc68691461]8  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400768164]8.1 宣传
[bookmark: _Toc68691462][bookmark: _Toc69972233][bookmark: _Toc69975270][bookmark: _Toc69977531][bookmark: _Toc365702254][bookmark: _Toc69971956][bookmark: _Toc69973827][bookmark: _Toc233541475][bookmark: _Toc69974831][bookmark: _Toc73183523][bookmark: _Toc69973648][bookmark: _Toc69974347][bookmark: _Toc69972126][bookmark: _Toc69975377][bookmark: _Toc69971566][bookmark: _Toc69974690][bookmark: _Toc69974240][bookmark: _Toc69973448]市海上搜救中心组织编制海上险情预防、应急等安全知识宣传资料，通过媒体和适当方式开展海上安全知识宣传工作，公布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信息，介绍海上突发事件应对常识。
[bookmark: _Toc299940788]8.2 培训
[bookmark: _Toc69974832][bookmark: _Toc69972234][bookmark: _Toc69974691][bookmark: _Toc69977532][bookmark: _Toc233541476][bookmark: _Toc69972127][bookmark: _Toc69971567][bookmark: _Toc69975271][bookmark: _Toc69974348][bookmark: _Toc69973828][bookmark: _Toc69971957][bookmark: _Toc73183524][bookmark: _Toc69975378][bookmark: _Toc69973449][bookmark: _Toc69974241][bookmark: _Toc69973649][bookmark: _Toc68691463][bookmark: _Toc365702255]市海上搜救中心负责制定辖区内总体搜救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362050408]8.3 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33541478][bookmark: _Toc74370754][bookmark: _Toc74222789][bookmark: _Toc68166915][bookmark: _Toc370416819][bookmark: _Toc365702257][bookmark: _Toc74370961][bookmark: _Toc67151402][bookmark: _Toc46859855][bookmark: _Toc362378028]市海上搜救中心每3年举行1次综合演练；每年举行1次海上搜救专项演练。市海上搜救中心演练应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备案。
[bookmark: _Toc838948747][bookmark: _Toc46859856][bookmark: _Toc74370755][bookmark: _Toc67151403][bookmark: _Toc74370962][bookmark: _Toc74222790][bookmark: _Toc370416820][bookmark: _Toc365702258][bookmark: _Toc362378029][bookmark: _Toc233541479][bookmark: _Toc68166916]9  附则
[bookmark: _Toc863432374]9.1 名词术语
[bookmark: _Toc68691466][bookmark: _Toc68691468]海上突发事件：指船舶、设施在海上发生火灾、爆炸、碰撞、搁浅、沉没，油类物质或危险化学品泄漏以及民用航空器海上遇险等，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事件。
海上搜救责任区：指国家划定的由本市负责的海上搜寻救助责任区域。
[bookmark: _Toc46859860][bookmark: _Toc370416822][bookmark: _Toc365702262][bookmark: _Toc233541483][bookmark: _Toc67711108][bookmark: _Toc67151406][bookmark: _Toc74222793][bookmark: _Toc74370758][bookmark: _Toc362378033][bookmark: _Toc74370965]本预案中所指“海上”是指天津市海上搜救责任区；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74370963][bookmark: _Toc233541480][bookmark: _Toc362378030][bookmark: _Toc370416821][bookmark: _Toc365702259][bookmark: _Toc67711106][bookmark: _Toc2045913075][bookmark: _Toc74222791][bookmark: _Toc74370756][bookmark: _Toc67151404][bookmark: _Toc46859857][bookmark: _Toc46859858][bookmark: _Toc362378031][bookmark: _Toc365702260][bookmark: _Toc233541481]9.2 预案管理
9.2.1 本预案解释工作由天津海事局承担。
9.2.2 海上搜救分中心依据本预案编制本单位搜救应急预案，报市海上搜救中心备案。
9.2.3 市海上搜救中心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践，及时组织修订预案。遇有特殊情况可随时修订。修订后的应急预案应重新办理审查、论证、备案等各项程序。
9.2.4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地震应急预案等21个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22号）中的《天津市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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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82167894]各成员单位及职责

天津海事局：承担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工作，负责搜救中心日常值班和运行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本单位力量和现场附近船舶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指挥所属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市民政局：负责海上获救人员的临时安置和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按照国家规定做好应急救援中伤残和牺牲人员的优待与抚恤。
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天津市海上搜寻救助规定》和《天津市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确定的海上搜救工作相关经费和奖励资金列入年度预算。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海上突发事件造成的陆上环境污染的监测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本系统力量参与海上医疗救援行动；提供遇险人员医疗急救保障，指派医疗专家提供远程海上医疗咨询；组织本系统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演练。
市规划资源局：组织本系统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提供海洋观测预警、预报信息及相关水文资料；开展海洋生态损害检测和评估；为海上应急行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市应急局：组织协调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海上搜救行动；组织参与受灾人员的应急救助。
市交通运输委：负责为遇险人员的医疗移送、疏散、转移以及应急人员、器材、物资的运送等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市口岸办：支持、配合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开展工作；协调相关口岸单位参加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牵头开展遇险人员家属的维稳工作；根据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的实际需要，在市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部署下，动员本地区相关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加强对社会应急力量的组织指导。
市通信管理局：协调电信运营企业提供海上搜救应急通信保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渤海西部中部海面台风、海上大风的预报预警信息，以及天津沿海陆地大雾预报预警信息。
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本系统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组织协调本市渔业船舶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做好渔港水域渔业船舶的海上搜救应急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协助做好遇险船舶所载旅游团队的安置与疏散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天津分局：组织民航有关单位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为航空器参加救援提供支持；提供海上救援应急航空运输保障；参与航空器海上遇险搜救工作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提供航空器在海上遇险的相关信息和有关搜救工作的技术支持。
天津警备区：支持、配合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开展工作；协调驻津部队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组织所属民兵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天津海警局：参与海上应急救援和船舶污染应急处置。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天津救助基地：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为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的指挥、协调提供技术支持。
天津港集团：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组织本单位力量开展天津港水域冬季破冰工作。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负责本单位船舶、海上设施的安全及海上搜救工作；负责本单位码头、海上钻井平台附近水域破冰工作，并在紧急情况下担任备用破冰力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组织本单位所属飞行救助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东方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组织本单位所属飞行救助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中石油海上应急救援响应中心：组织本单位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应急行动；为海上搜救应急行动的指挥、协调提供技术支持。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组织、协调和指导做好海上搜救行动通信、航标、测绘等航海保障工作，组织协调本单位力量参与海上搜救行动并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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